
商业折扣”
。这样 ，

“ 返点” 既按 5 000 辆摩托车总价的 5%
返还给了经销商，又合乎税法规定的形式要求 ， 得到税务机

关认可 ， 允许在税前列支。对于经销商来说 ， 从形式上看得

到的是最后一批 1 000辆摩托车总进价 25% 的 “ 返点”
， 而

实质上也是总购进 5 000 辆摩托车价格 5% 的 “ 返点”。

那么， 最后一批 1 000辆摩托车扣除 “ 返点” 后销售价

比正常销售价要低，是否属于税法规定的 “计税价格明显偏

低” 呢？《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增值税若干具体问题的规

定）的通知》（国税发[1 993]1 54 号）规定 ：
“纳税人采取折扣

方式销售货物 ，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发票上分别注

明的，可以按折扣后的销售额征收增值税；如果将折扣额另

开发票 ， 不论在财务上如何处理 ，均不得从销售额中减除折

扣额”。《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纳税人申报的计税依

据明显偏低，又无正当理由的 ， 税务机关有权核定其应纳税

额。由于《立法法》规定 ， 下位阶法不能突破上位阶法 ， 有

关企业所得税 、 增值税、 消费税方面的法规、 规章也就不应

突破征管法该条款规定。对于丙公司的该种处理方法来说 ，

虽然最后一 批货物售价扣除折扣后远低于以前批次售价 ，但

也不违背税收征管法的相关要求 ，因为销售折扣是企业在销

售货物或应税劳务时 ，因购货数量较大等原因而给予购货方

的一 种价格优惠 ， 是最普通不过的一种低价销售。

从以上案例分析结果来看 ，三个企业分别实现了对税法

运用的三个层次 ，即甲公司不懂税法 ，操作不当多负担税收；

乙公司片面理解税法 ，操作不当付出代价；丙公司能灵活运

用税法进行运作，便利了操作 ，又节约了税收成本。据调查 ，

这三种 “返点 ” 处理方式现实中都有原型 ， 并都在一 定范围

内存在。税法有灵活运用的余地 ， 但风险也共存 ， 这是税收

筹划的特点之一。对于 “返点” 的税收筹划问题 ， 第三种方

式是否是现实可行并无懈可击的 ，还需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

况 ， 加强与相关方面的沟通与协调。

（作者单位：河南省 邓州市国 家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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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税收优惠的“新办企业”认定适用新标准
1 月 9 日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下发的《关于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政 策的新办企业认定标准的通知》（以下

简称《通知》） 规定，只 有同时符合以下 两个条件的企业才能被认 定为新办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定期减税或免

税：其一，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以及有关规 定在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办理设立登记，新注册成立的企业；其二 ，新

办企业的权益性出资人（股东或其他权益投 资方）实际出资中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等非货币性资产的 累 计出资额

占新办企业注册资金的比 例一般不得超过 25% 。

此次新办企业认定标 准的调整是针对新办企业享受税收优惠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的。1 994年发布的《国家税务

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规 定，新办企业是指从无到有组建起来的企业。原有企业一分为几、

改组、 扩建、搬迁、转产、合并后 继续经营，或者吸 收新成 员、 改变领导关系、改 变企业名称的，都不 能视 为新

办企业。 在此标 准下，一方 面一些老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的需要进行改组改制后成立的企业无法享受到税收优惠，

限制了企业正常的改组改制；另一方 面 ，由于认 定标准比较模糊，难以遏制企业通过 “翻新”手段避税，即企业

在享受所得税优惠期满后，将原 企业注销，再利用原 企业的资产成立新企业，以 继续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优惠。

按照新的认 定标准，上述弊端将得到解决。企业只要在工商部门履行登记注册程序，就具备了新办企业的 第

一个条件。一些老企业改组改制后成立的企业只 要同时符合第二 个条件，即可认定为新办企业享受到税收优惠。

第二 个 条件中对企业 注册资金中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所占的比 例进行了限制，要求比 例一般不得

超过 25% ，此条标 准可有效限制通过“翻新”手段避税。因为有了25% 的比 例限制，原 企业注销后 ，投资者就 无

法直接再 用原 企业的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非货币性资产投资组建新企业享受税收优惠，而需要先出售原 企业的

固定资产 、 无形资产，从而加 大了 “翻新” 手段避税的难度和成本。

有些投 资者为 了避开25 % 的比 例限制，可能前期先 用货币出资，待企业被认定为新办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后 ，

再用货币从权益性投 资人及其关联 方购进非货币性资产，从而使 25% 的比 例限制失去意义。为了堵住这个漏洞，

《通知》规定，新办企业在享 受企业所得税 定期减税或免税优惠政策期间，从权益性投 资人及其关联 方 累 计购 置的

非货币性资产超过注册资金 25% 的，将不再享 受相关企业所得税减免税政策优惠。

此外，《通知》还对新办企业非货币性资产的范围及其评估价值确定等事项进行了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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